
编辑/张守坤
见习编辑/王宇翔

美编/李晓军
校对/李景红

星期六
2025年11月1日

“伪健康”标签下的真相

  当“无糖”“零添加”“超级食物”“儿童专用”成为食品包装上的高频词汇，当健康焦虑化作消费选择的重要依据，一些商家借机用精心设计的概念标签、模糊其词的
宣传话术，将普通食品包装成“健康神器”，既违反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刚性要求，也辜负了消费者对健康生活的期待。
  法治经纬版聚焦食品领域“伪健康”乱象：从暗藏代糖、混淆“0蔗糖”与“0糖”概念的饮品零食，到用小字限定范围、以“零添加”之名掩盖成分真相的加工食品；从缺
乏医学依据、炒作“超级功效”的网红食材，到标榜“低钠高营养”却暗藏添加剂的儿童食品，通过还原消费者真实遭遇、解读法律法规边界、采访专家学者，抽丝剥茧，揭
露“伪健康”营销背后的套路与风险。敬请关注。

编者按

□ 本报见习记者 刘紫薇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明明标注‘0糖’，配料表里却有代糖，这不
是误导人吗？”近日，上海上班族方欣（化名）站
在超市货架前，拿着一瓶“0糖”饮料说。
  货架上，瓶身上带有“0糖”“无糖”“减糖”等
标签的饮品琳琅满目，甜腻口感与“健康”标签
的反差，让不少像方欣这样的消费者陷入困惑。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提升，人们对糖分的
摄入愈发谨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
建议，每人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
控制在25克以下。一些商家嗅到商机，大量添加
代糖的“无糖”食品涌入市场，阿斯巴甜、安赛
蜜、山梨糖醇、麦芽糖醇等甜味剂，成为饮料、面
包、糕点等食品中的“常客”。
  然而，“无糖”并不等同于“健康”。方欣告诉
《法治日报》记者，因血糖偏高，她曾长期依赖“0
糖”食品，却发现血糖始终居高不下。仔细查看

配料表后，她才发现，自己常买的“0糖”饮料和
“无糖”面包中，都添加了山梨糖醇等代糖。
  “这些食品吃起来和普通含糖食品没有区别，
有些甚至更甜；但是因为包装上显著标明‘0糖’，
让人觉得即便吃了也不影响身体健康。”方欣说，
后来她查阅资料才知道，长期食用含代糖食品可
能会刺激食欲，反而不利于控制体重和血糖。
  湖南人和人（湘潭）律师事务所律师许伟指
出，部分商家在商品包装和宣传上刻意突出“0
蔗糖”，却添加果葡糖浆等升糖快的小分子糖，
利用一些消费者对“无糖”的普遍认知（糖尿病
患者认为“‘0蔗糖’等于不影响血糖”等）进行误
导，属于典型的“片面真实”式宣传，存在构成虚
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可能。
  他解释，根据相关规定，食品标签中的“糖
含量”需标示葡萄糖、果糖、蔗糖、麦芽糖等糖类
含量之和，即便蔗糖含量为0，商家仍需明确标
注其他糖类成分及含量，若只显著标注“0蔗
糖”，刻意弱化添加了其他糖类，极易让消费者

产生“0蔗糖等于0糖”的错误认知。
  值得关注的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
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25）已针对此类问
题作出明确规定，强调食品标签信息必须真实、
准确且无误导性，对于“无”“不含”“0”等表述，
原则上仅当产品中对应成分含量为0时方可使
用。该标准将于2027年3月16日正式实施，此前生
产的库存产品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
  许伟提醒，若商家在蔗糖含量高于0时虚假标
注“0蔗糖”，或未对其他应标示糖类进行同等说
明，可能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食品安全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等，还可能构成民法典规定的欺诈。
  如何避开“代糖刺客”？广州大学法学院讲师肖
平辉建议，消费者应养成查看配料表的习惯：“配料
表顺序即含量顺序，若靠前位置出现果葡糖浆、蜂
蜜、浓缩果汁等，绝非真‘无糖’；若为三氯蔗糖、阿
斯巴甜、赤藓糖醇等成分，也说明添加了代糖。”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
授范志红则强调，消费者需明确自身需求，究竟

“是为控血糖还是减重？要根据目标选产品”。同
时，消化功能较弱者需谨慎食用含代糖食品，避
免加剧肠道不适。她还呼吁企业履行告知义务，
在产品包装上明确标注需注意的成分及不适宜
人群，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 本报见习记者 刘紫薇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原来‘零添加’的范围，全由商家说了算。”
北京市民于强（化名）的妻子患有慢性疾病，因
为听信不少商家和社交平台上推广帖的宣传，
夫妻俩一直认为“零添加”食品意味着“安全、健
康、天然”，选购时青睐这类产品。但今年年初家
里的一次大扫除，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整理厨房时，女儿发现家里囤的‘零添加’
食品，全都藏着‘小秘密’。”于强近日向《法治日
报》记者回忆，有款面包包装上的显眼位置标有
“零添加”，但右上角有个极小的角标，需翻到包
装左下角才能看到有一行小字———“零添加香
精、色素”。于强的女儿查看配料表后发现，面包
中确实没有香精和色素，但含有防腐剂成分。
  “家里的调料、零食也大多如此，‘零添加’只针
对部分成分，却不明确说明。”于强说。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
授范志红指出，认为“零添加”等于“健康、天然、
低风险”是一些消费者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实
际上，“零添加”也可能含有安全隐患。以一些标
明“零添加”且低盐的酱油为例，这类产品通常
会标注“开封后需冷藏”，但很多消费者容易忽

略这一提示，未将其及时冷藏。这种酱油中没有
足够多的盐，又缺少防腐剂，长时间存放很容易
滋生细菌，安全风险反而更高。
  广州大学法学院讲师肖平辉认为，此举本质是
一些商家利用消费者对“零添加”等于“成分简单、
纯净”的认知预设，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用小字
隐藏关键信息、玩文字游戏，既侵犯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又借助信息不对称，让消费者被动作出非理
性选择，最终挤压如实标注产品的市场空间。”
  不过，“零添加”的“橡皮筋”正被拉紧。今年3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9
项修改单，其中《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
标签通则》（GB 7718-2025）对“零添加”标注作出严
格规定：强调某成分含量低或无时，需标示该成分
在成品中的含量；使用“无”“不含”等词汇时，对应
成分含量必须为“0”；对于法律法规和标准禁止添
加的物质，不得使用“无”“不含”等表述；同时明确
禁止使用“不添加”“不使用”及其同义语等词汇。
  今年4月，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牵头发起标识
规范化倡议，200余家大型食品企业共同承诺，
在食品标签宣传中将不再使用“零添加”“无添
加剂”等易引发消费者误解的词汇。
  “按照新规，直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含复

配食品添加剂、加入量超过25%的复合配料中所
有的食品添加剂、加入量小于25%的复合配料中
发挥功能作用的所有的食品添加剂、复合配料
中的复合配料里，发挥功能作用的食品添加剂
是强制标示的内容，必须标注。”湖南人和人（湘
潭）律师事务所律师许伟解释说。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部分商品包装上虽少见
“零添加”纯汉字，但仍有商家在广告宣传中突出
“0添加”，或放大“0”字，同时用小字标注“0添加”
范畴，给消费者制造该商品“纯净无添加”的错觉。
  在许伟看来，这类行为会导致消费者因陷入
误解而购买、食用食品，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人
身或者财产利益以及其他合法权益。消费者可依
据民法典、反不正当竞争法、食品安全法等维权，
符合条件的还可通过公益诉讼主张权益。
  “经营者的法律责任承担需要根据具体情况，
以及消费者或者受害者的主张、裁判结果进行认
定。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商家法治意识较为淡薄，
在进行生产和销售时往往意识不到‘正常商业宣
传’和‘虚假或引人误解宣传’的区别，这就需要专
业的法律人士进行合规建议和指导，帮助他们避
开标签违规、广告欺诈等常见问题。”许伟说。
  范志红还提醒，消费者应理性看待食品添
加剂。“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

签通则》（GB 7718-2025）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食品添
加剂指为改善食品品质，或者为防腐、保鲜等需
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已
被证明是安全的，被许可加入食品中，消费者可
以放心选购。”她特别提到，工业柠檬黄等所谓
大众认知中的“添加剂”其实并不属于食品添加
剂的范畴，也不能和食品添加剂混为一谈。如果
真想实现“零添加剂摄入”，最重要的就是日常
饮食中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

□ 本报见习记者 刘紫薇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巴西莓粉、奇亚籽、羽衣甘蓝粉、姜黄、卡姆果粉、
酵素梅、沙棘原浆……一段时间以来，一批被冠以“超
级食物”名号的产品走红。不少商家宣称其对身体健
康有“神奇功效”，社交平台上的相关宣传视频点击量
动辄数万。但这些“超级食物”是否真有那么神奇？其
究竟是“健康神器”，还是收割智商税的噱头？
  河南的健身爱好者林语（化名）曾是“超级食物”的
关注者。她告诉《法治日报》记者，近段时间以来，网上销
量比较高的就是由各种“超级食物”制成的冲调粉末。
  “前阵子羽衣甘蓝粉很火，最近又流行卡姆果
粉。”她向记者展示了多个“超级食物”宣传链接，视
频中，这些产品的功效被吹得神乎其神：巴西莓粉号
称“抗氧化之王”；奇亚籽不仅饱腹感强，还高钾低
钠；姜黄抗炎抗衰；号称“维C炸弹”的卡姆果粉更兼
具抗肥胖、抗氧化、抗炎等多种功效。
  但一次过敏经历，让林语对“超级食物”开始
警惕。
  此前，她购买了一款甜菜根饮品，饮用后身上
出现疹子，就医后被确诊为甜菜根过敏。但她清楚
地记得，自己所购买的商品包装上并没有“过敏人
群不适用”的提醒。随后她查看其收集的信息发
现，“超级食物”往往只宣称功效，但缺乏可查可信
的医学证据支持，而在禁忌使用人群等方面，只能
依靠消费者“自行探索”。为避免重蹈覆辙，此后她
对“超级食物”及其制品就一直保持观望态度。
  “超级食物”是否真有“超级功效”？
  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
范志红看来，部分“超级食物”确实营养价值较高，但
“超级功效”多为夸大宣传，对“超级食物”的适用性
与性价比需理性看待。以羽衣甘蓝为例，它属于十字
花科蔬菜，因水分少、营养浓缩，显得“营养密度高”，
但日常多吃小白菜、西兰花等同类蔬菜，同样能达到
类似的营养效果。
  “‘超级食物’的共同点是‘新’，正因为少见，才
有炒作的空间，而常见蔬菜价格透明，商家自然不会
过度宣传其功效。”范志红说。
  与林语谨慎态度形成对比的，是电商平台上“超
级食物”制品的火爆销量。
  记者随机搜索并浏览了十几款粉末状冲剂的页面发现，这些商品价格不
等，价格区间在20元至200元之间，主要集中在五六十元，销量都不低。商品详
情页面中的信息大多集中在功效宣传上，而少有对不适用人群的提醒。
  以甜菜根制品为例，资料表明，甜菜根含糖，且草酸含量较高，因此，除了
过敏人群，高血糖人群和肾结石患者均应谨慎食用。但在记者浏览过的十款不
同品牌甜菜根粉的销售页面中，只有两款对不适宜人群进行了提示。大多数客
服表示“这款产品大部分人群均可服用”，还有客服并未正面回答记者问题，只
模糊指出该产品不添加糖。
  这样“抓功效弃副作用”的宣传是否触及法律红线？
  湖南人和人（湘潭）律师事务所律师许伟指出，商家不告知“超级食物”的
副作用与禁忌人群，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安全权，可能违反食品安全法、
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广州大学法学院讲师肖平辉补充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要求经营者
提供真实、全面的商品信息，以破除营销滤镜。此类广告仅对产品功效进行宣传，
却对潜在风险及使用禁忌予以隐瞒，通过较为片面的信息输出，使消费者掌握了
不全面的产品信息，为消费者构建了“没有任何弊端、只有益处”的错误认知，本
质上已属于“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这类行为如认定为欺诈或涉及食品安全，
根据不同情形，消费者有权获得以价款为基数3至10倍（不足500元按500元计
算）的惩罚性赔偿。
  在肖平辉看来，“超级食品”的相关宣传在本质上是一种涉及食品信息披
露的行为。“信息披露特别是‘功能声称’（指表述食品或其成分与健康之间关
联性的声明）是一种在商业文化中常见的行为，对一些特定的商品进行特定声
称具有广告放大效应，从而吸引消费者作出购买决策。”
  “目前，‘超级食品’炒作乱象至少涉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但体系化不够，还未能形成制度性严丝合缝的合力。”肖
平辉建议，推进食品声称规章层面有关立法，规范并强化商家对消费者的食品信
息披露。在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标签标识和食品安全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食品标签营养声称有关规定，更好地响应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健康的要求。
  此外，肖平辉还建议，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通过通报典型案例、制定相关
执法指引等方式，强化现有立法的解释和执行统一标准，统一食品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标签、广告、直播带货等场景）违法行为定性标准，实现对食品信息行
为可能涉及的虚假宣传、虚假广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等行为的精准打击。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见习记者 刘紫薇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专为儿童设计，低钠高营养”“孩子爱吃，妈妈
放心”……超市货架上，儿童酱油、儿童饼干、儿
童果泥等“儿童专用”食品，凭借温馨的包装和
诱人的宣传语，成为不少家长的首选。但《法治
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多名消费者发现，部分“儿
童专用”食品名不副实，有的钠含量比普通产
品还高，有的暗藏香精、色素，给孩子的健康埋下
“隐形风险”。
  广东家长张霖（化名）曾购买过一款标价18
元的“儿童酱油”，包装上醒目标注“低钠配方，
适合3到6岁儿童”，但他对比配料表发现，该产
品的钠含量反而高于普通酱油。
  “还有一款‘儿童草莓饼干’，宣称‘无添加
香精，天然营养’，但配料表中‘香兰素’‘诱惑
红’等成分赫然在列。销售人员解释说，加这些
是为了让饼干更香、颜色更好看、孩子愿意吃，
少量添加不影响健康。”张霖说。
  多位家长向记者反映，自己曾被“儿童专用”
标签误导。北京家长李鑫（化名）说，她给2岁的女
儿买过一款“儿童果泥”，以为“吃了身体更健
康”，后来发现配料表中有“柠檬黄”（食品添加
剂）。“孩子吃了一段时间后，偶尔会说肚子不舒

服，现在再也不敢买了。”
  《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策略律
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宜前指出，“儿童专用”
食品若宣传“低钠”“高营养”却与实际不符，则
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中食品标签不得含有虚假
内容的规定。一些企业标注“儿童适用”却无对
应质量支撑，既违反标签真实性要求，也可能触
及禁止生产不合格食品的条款。此外，还涉嫌违
反广告法相关规定构成虚假广告，以及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中关于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
  对于企业“无标准却标称儿童专用”的行
为，孙宜前认为，其构成“虚假宣传”和“不规范
标签标注”的双重违法。“目前多数‘儿童专用’
食品缺乏统一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企业仅凭包
装和宣传语暗示产品更适合儿童，实际却无质
量支撑，本质是利用家长对儿童健康的焦虑，通
过信息不对称误导消费，既扰乱市场秩序，又损
害消费者权益。”
  若生产企业虚假标注添加剂含量或刻意隐
瞒含有的添加剂，需承担哪些责任？
  孙宜前介绍，从民事责任来看，一是违约
赔偿，企业与消费者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产品
不符合宣传标准，需赔偿消费者购买价款及合
理间接损失，如孩子因食用不合格食品产生的
体检费用；二是欺诈赔偿，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有关规定，消费者可要求退还价款，并主
张3倍赔偿，不足500元按500元计算；三是召回
责任，企业需启动问题产品召回程序，公开澄
清事实，消除误导。
  而线上网店、线下商超等，并非“只管卖
货”。孙宜前说，销售者负有法定的进货查验和
宣传真实性审核义务，需查验生产企业的营业
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产品检验报告，核对宣
传内容与实际成分是否一致，若发现问题需及
时要求整改或下架。若销售者未履行查验义务，
导致消费者购买到虚假宣传的产品，消费者可
选择向销售者或生产者索赔；若销售者明知产
品虚假仍销售，或因重大过失未发现问题，需与
生产企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如何破解“儿童专用”食品乱象？孙宜前建
议，首先，应构建清晰的“儿童专用”食品标准体
系，由相关部门按儿童年龄段（0到3岁婴幼儿、3
到6岁学龄前儿童等）制定细分标准，明确钠含
量、添加剂种类、必需营养素等核心指标，同时
规范“儿童专用”标签使用，只有符合标准的产
品才能标注；其次，可建立简化版备案制度，企
业生产的产品无需像保健食品那样经过严格审
批，但需向监管部门提交产品配方、检验报告等
材料，审核通过后方可生产，平衡监管与企业成
本；最后，加大处罚力度，对利用“儿童健康焦

虑”营销的企业，提高罚款金额，可按货值金额
10到20倍进行处罚，同时追究企业负责人责任，
对情节严重者实行从业禁止，并列入失信名单，
让违法者付出高昂的代价。
  北京某三甲医院一名儿科主任医师也提
醒，家长不必盲目迷信“儿童专用”食品。对多数
健康儿童而言，新鲜天然的食材是最佳选择，如
自制水果泥、蔬菜泥，能有效避免添加剂摄入。
家长如果要给孩子选购食品，要仔细查看配料
表和营养成分表，关注钠含量、添加剂等关键信
息，而非盲目相信“儿童专用”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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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糖”食品藏陷阱，“代糖刺客”伤健康
专家：“0蔗糖”仍需明确标注其他糖类成分及含量

“零添加”范畴模糊，消费者易踩坑

“儿童专用”食品藏猫腻，埋下“隐形风险”


